
广西财经学院文件
桂财院发〔2018〕20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财经学院国库集中支付业务
电子化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广西财经学院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，已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附件：《广西财经学院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实

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财经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月 11日

—  1 —



  广西财经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8年 4月 11日 印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附件:

广西财经学院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
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规范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，保障资金

安全，提高业务办理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

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）、财政部和中国人民

银行《关于印发〈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暂行办法〉的

通知》（财库〔2013〕173号）、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和规范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财库〔2015〕121号）和财政厅《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国

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桂财库字

〔2016〕125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 在财务业务办理中，利用信息网络技术，通过有

关业务处理系统制作、发送、接收和处理电子凭证，并据以办

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，适用本细则。

第三条  学校的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，在上级主

管部门、财政部门的统一领导和代理银行的配合下，遵循安

全、规范、便捷、高效的原则，共同推动电子化管理与财务业

务深度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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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业务范围和工作流程

第四条  学校财政性资金付款业务，均需按照财政部门的

规定，通过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系统进行支付。学

校的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的业务，主要是财政授权支付

业务。 

第五条  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的业务处理，设“凭证

录入岗”、“公务卡岗”、“初审签章岗”、“复审签章

岗”等岗位。除“初审签章岗”和“复审签章岗”不能由同

一人兼任外，其他岗位可一岗多人或一人多岗。

第六条  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各岗位，均实行

AB岗的岗位设置，即A岗位工作人员不在岗的情况下，B岗

位工作人员可继续进行业务处理。

第七条  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工作流程

（一）根据财政部门在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系统中下达的

预算指标，“凭证录入岗”编制用款计划，送“复审签章

岗”审核后，报教育厅和财政厅进行审批。

（二）用款计划获教育厅和财政厅批复后，“凭证录入

岗”对《单位额度到账通知书》进行登记（电子支付）及打印，

会计人员根据打印好的《单位额度到账通知书》进行账务处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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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根据已批复的授权支付用款额度和会计人员编制

的记账凭证，“凭证录入岗”负责《财政资金授权支付凭证》

的申请录入。

（四）录入完成后，将《财政资金授权支付凭证》报“复审

签章岗”进行审核，然后“凭证录入岗”进行生成打印，并

送“初审签章岗”审核签章（电子支付）。

（五）“初审签章岗”审核签章（电子支付）完成后，

送“复审签章岗”进行复核签章（电子支付），然后“凭证录

入岗”在银行柜面系统将《财政资金授权支付凭证》发送（电

子支付）到代理银行转账付款。

（六）代理银行付款后将成功信息发回，“凭证录入

岗”凭代理发回的信息对授权支付凭证进行回单登记（电子

支付），会计人员将代理银行在柜面支付系统打印的《财政资

金授权支付凭证》（电子凭证）作为付款记账的依据。

第三章  电子印章的使用、变更和注销管理

第八条  电子印章是电子签名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将电子签

名操作转化为与纸质文件盖章操作相同的可视化效果，同时

利用电子签名技术保障电子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及签

名人的不可否认性。目前，学校财务人员使用的电子印章主

要是财政部监制的 UKEY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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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财务人员在办理自治区本级国库集中支付电子

管理业务前，需申请办理经财政部监制的电子印章 UKEY，填

写《电子印章权限审批表》，经单位财务负责人和主管部门教

育厅批准后，报财政厅信息办办理。

第十条  财务人员在办理自治区本级国库集中支付电子

管理相关业务时，需按规定程序在电子凭证上加盖电子印章。

即业务人员将相关业务电子凭证审核无误后，加盖相应电子

印章，并送下一岗位。

第十一条  电子印章的使用要求：

（一）电子印章必须在业务专用电脑上使用。

（二）在办理业务加盖电子印章时，应插入个人 UKEY、输

入密码经 CA身份认证后登录相关信息系统进行操作，使用

完毕要及时退出。

（三）UKEY只在办理自治区本级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操作

时使用，不进行业务操作时要脱离计算机保管。

（四）UKEY持有人应妥善管理本人的个人密码，不得向他

人泄露密码，并按照要求定期修改密码。

（五）电子印章应视同实物印章进行管理，不得转借他人

使用，不得带离工作场所。

第十二条  电子印章的变更和注销。因管理需要，UKEY持

有人使用电子印章的权限进行变更或注销时，应及时办理变

更或注销手续，填写《电子印章权限审批表》，经单位财务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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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和主管部门教育厅批准后，报财政厅信息办办理电子印

章的变更或注销手续。

第十三条  办理电子印章注销的，须及时收回个人持有的

UKEY。

第四章  电子凭证管理

第十四条  使用电子签名或电子印章制作的电子凭证与

纸质凭证具有同等的效力。通过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

理系统或代理银行打印的纸质电子凭证，作为原始记账凭据。

第十五条  会计人员收到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

系统或代理银行打印的纸质电子凭证后，应及时进行相关的

账务处理并与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进行核对，确保账账相符、

账实相符。

第十六条  财务人员要对电子凭证从产生、使用、存档到

销毁等各环节进行层层把关，周密管理。已打印的国库集中

支付业务电子凭证的档案保管期限，与纸质凭证相同。

第五章    应急处理

第十七条  当学校校园（含所在城区）发生大面积停电或

发生校园网故障等意外情况，国库集中支付工作人员应及时

联系学校后勤和现代教育技术部门对国库集中支付网络线

路进行抢修。发生故障时间持续二个工作日仍无法恢复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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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紧急付款业务，应启动应急措施进行处理。对于单笔紧急

付款金额在5万元以下（含 5万元）的付款事项，经财务负责

人批准后可以在学校基本账户中支付；对于单笔紧急付款金

额超过5万元的付款事项，由分管财务的校领导批准后可以

在学校基本账户中支付。

第十八条  当财政厅国库集中支付系统、电子凭证安全支

撑控件、人民银行和代理银行业务系统任何一方发生突发事

件，导致电子支付业务无法正常运行，应严格按照《广西壮族

自治区本级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电子化管理应急预案》（桂财

库〔2016〕128号）进行应急处理。

第六章    安全保障

第十九条  在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处理中，要严格执行不容

岗位相分离原则，规范岗位设置和人员管理，合理规划业务

管理流程，对于各岗位人员进行合理授权，“初审签章

岗”和“复审签章岗”等不相容岗位要由不同人员担任，确

保任何人员都无法越权完成有关业务操作。

第二十条  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系统操作人员要做好 UKEY

存放和保管工作。业务操作完毕后，要及时退出操作系统，从

业务电脑上取下 UKEY并放入安全的地方锁好。做好 UKEY密

码的设置和定期修改工作，密码设置不能低于10位数，而且

要包含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。密码需定期更改，密码的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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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时间最长不能超过半年。在输入密码时，要用书本、硬纸板

等物品进行遮挡，以防止他人看到或监控设备拍到。

第二十一条  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系统操作人员应当各司

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加强管理，防范风险，确保学校国库集中支

付业务电子化管理工作正常进行。

第二十二条  在业务办理过程中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系统

操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本细则办理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业

务，因恶意破坏发生泄密、数据丢失和资金损失等造成不良

后果的，由相关人员依法承担责任。

第七章    附    则

第二十三条  本细则由学校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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